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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政办发〔2020〕19 号 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，激活个体经营、非全日制以及新就

业形态等灵活就业市场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

活就业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7 号）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

我省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优化贷款税收等政策支持个体经营发展。鼓励劳动者

“零成本”“低成本”创办小规模经济实体，从事个体经营。用

好用活再贷款、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，落实好普惠小微企业贷

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个新工具。

创业担保贷款个贷最高额度 20 万元，10 万元以下免除反担保，

2020 年内优先支持受疫情影响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体工商户、购置

生产经营必需工具的平台就业人员。“秦青优惠贷”项目为 45 岁

以下青年提供最高 300 万元贷款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、持《就业

创业证》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，可在 3 年内享受每户每年 14400

元限额的税费减免。将企业失业人员、农民工纳入创业补贴范围，

按规定给予每人 5000 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。（省财政厅、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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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人民银行西安分行、省税务局、省市场监管

局、团省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二、拓宽钟点工临时用工短期工等非全日制就业渠道。充分

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会员众多、联系广泛等优势，推出岗位吸纳就

业。创建城乡社区养老、托幼、心理疏导等社会工作服务站，增

加就业岗位。推动发展批发零售、保洁绿化、建筑装修、养老护

理家政等行业提质扩容。加快推进标准化菜市场新建或改造提升

项目试点，大力发展夜间经济，支持发展各类特色小店，进一步

增加灵活就业机会。对就业困难人员、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

业生从事非全日制等工作的，可按其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、

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三项之和的一定比例，在规定期限内给

予社会保险补贴。中小微企业新吸纳就业困难人员、“零就业”

家庭成员、退役军人、贫困劳动力、离校 2 年内高校毕业生、登

记失业人员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，按每

人每月 600 元标准给予最长 6 个月以工代训补贴。（省民政厅、

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商务

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三、支持发展基于互联网平台创业就业的新就业形态。推进

“上云用数赋智”行动，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。推广壮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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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互联网+”“平台经济”“云经济”，培育电商龙头企业，推广

餐饮类垂直电商平台应用，加快发展移动出行、线上教育培训、

在线娱乐等功能性服务平台。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合理设定监管

规则，为劳动者居家就业、远程办公、兼职就业创造条件。支持

有条件的人员应用电商直接创业，鼓励个体电商转型企业。引导

互联网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创造岗位，降低入网门槛，减

免注册、加盟、运营、管理等服务费用。支持数字招聘平台、零

工平台建设，培育人力资源龙头企业，引导中介服务机构转型升

级，提供融合就业指导、职业培训、岗位推荐等多元化免费服务。

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卫生

健康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委网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四、大力支持家政服务业发展。在西安市确定 2 所本科高校

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，培养家政服务高端管理人才。鼓励职业

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优化专业布局，扩大招生规模，培养更多家

政服务专业人才。培育一批产教融合型家政示范企业，组织实施

巾帼家政服务专项培训工程，打造员工制家政服务知名企业，形

成品牌。加强与中部地区劳务协作对接，定向输送、定向派遣，

提高灵活就业质量。青年文明号、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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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比表彰向家政从业人员及集体倾斜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

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、省

妇联等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五、实施服务管理零收费。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创新创业，

对需要办理相关行业准入许可的，开通绿色通道，实行一站式审

批。对非相关行业准入许可事项，不得增加审批环节。劳动者从

事个体经营依法自主选择经营范围，依法登记注册，不收取任何

费用。在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内销售农副产品、日常生活用品，

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，

无须办理营业执照。取消涉及灵活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对经

批准占道经营的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，不得额外设置条件变相收

费。（省财政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市场监管局，各设区市

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六、提供相应场地支持灵活就业。加快推动步行街改造提升

试点工作，吸引更多商贸服务类企业和商户入驻，招引专业人才

和专项用工参与智慧街区建设、平安街区管理、日常运营维护等

方面工作。政府投资认定的创业孵化载体，按现有孵化实体不低

于 5%的比例免费提供经营场地。有条件的地方可将社区综合服务

设施闲置空间、非必要办公空间改造为经营场地，免费向辖区内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919


